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

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

导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发布）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

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

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比

例、回拨机制、网下配售股份锁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

股意向书中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

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石化及其他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

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如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

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如

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重新询

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３０

，

７００

万元。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量，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

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

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

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重要提示

１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博实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下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２

］

９８２

号文核准。博实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９８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

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

２

，

０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

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

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参与网下发行的投资者（包括符

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个人投资者，以下简称“询价对象”）可自主选择在北京、深圳或上

海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

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以及个人投资者的证券帐户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

管理的配售对象、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

申购。

５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

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

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６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国信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

的合理估值区间，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

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２０５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２０５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

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０５０

万股。

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

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８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未参与初

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与

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会备案。

９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详细方案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哈尔滨博实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１０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

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１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Ｔ＋２

日）在《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１２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

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３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

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２５％

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

告。需要重新询价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

情况。

１４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５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Ｔ－６

日）登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

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周五）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周四）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周五）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周一）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周二）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周三）

刊登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款退

款，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周四）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

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

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

４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如根据询价结果确定的发行

价格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的

２５％

， 将要履行一系列后续补充信息披露流

程，后续发行日程可能将顺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并公告。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国信证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期间，在北京、深圳或上

海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

Ｔ－５

日，周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楼聚宝厅

２

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乙

９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Ｔ－４

日，周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四楼宥融厅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Ｔ－３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大酒店 三楼宴会

厅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

大道

８

号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

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

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

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购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

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

购数量为

２０５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２０５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

申购数量必须是

２０５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０５０

万股。申购

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

﹥

Ｐ２

﹥

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

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

行；若

Ｐ１≥Ｐ

﹥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

﹥

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

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

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

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２

，

０５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经保荐人（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

为显著异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

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

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２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３２１６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１８５

发行人：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ＨＡＲＢＩＮ ＢＯＳＨＩ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街

９

号）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

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

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

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

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

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

４

，

１００

万股流通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０

，

１００

万股。

公司第一大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的邓喜军、

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谭建勋、李振忠六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刘滨、成芳、龚海涛等公司其他二十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邓喜军、张玉春、王春钢、陈博、初铭志、于传福

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蔡鹤皋之妻，股东王永洁还承诺：在其配偶蔡鹤皋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蔡鹤皋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二、公司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不存在控制

公司第一大股东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公司

２８％

的股份。

该公司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全资公司，主要业务为经营、管理哈尔滨工业大学划入的经营性资

产及对外投资的股权；该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接受哈工大实业划入的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目

前其仅提名并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１

名董事及

１

名监事，在公司的决策及实际经营中不具

有控制权。

公司实际由邓喜军、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谭建勋和李振忠六名自然人股东共同控制，

上述六位股东共持有公司

５２．０５％

的股权比例，其中：邓喜军持股占比

１２．６４％

，张玉春持股占比

１１．０４％

，王永洁持股占比

１０．９７％

，王春钢持股占比

９．５９％

，谭建勋持股占比

４．５３％

，李振忠持股

占比

３．２９％

。报告期内，上述六位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５０％

，并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自

１９９７

年

公司成立至今，邓喜军、张玉春和王春钢一直分别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

２００３

年

以来，邓喜军、张玉春、王春钢和蔡鹤皋（王永洁提名并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一直担任公司董

事，并占引入独立董事前董事会席位的多数。报告期内，公司治理结构和控制关系均保持稳

定。

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在按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后，公

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在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后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

东按持股比例共享。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３１

，

９６５．４７

万元。

（二）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上市后适用 《公

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遵守下

列规定：

１

、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

他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２

、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公司应当采取现金

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３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

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每次分配股票股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得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４

、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与程序：进行利润分配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先制定分配预案；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当年盈利但董

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未用

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５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机制与程序：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

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

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

案由董事会制定，并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对利润

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６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四、国有股转持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政部关于批复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国有股权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函》（财教函［

２０１１

］

１６

号）和《财政部关

于批复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国有股权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

有的函》（财教函［

２０１１

］

３４

号）的批复，公司的国有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应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不超过

４１０

万股）， 将其持有的公司部

分国有股股份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

东的禁售期义务。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比例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０．２２ ％

每股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市盈率 【

●●●

】（每股收益

＝

【

●●●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净利润

／

发行后股本总额）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０３

元（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

市净率 【

●●●

】（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向询价对象网下配售与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向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发行（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

额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

】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

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第一大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控制公司的邓喜军、张

玉春、王永洁、王春钢、谭建勋和李振忠六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刘滨、成芳、龚海涛等公司其他二十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作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邓喜军、张玉春、王春钢、陈博、初铭志、于

传福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蔡鹤皋之妻，股东王永洁还承诺：在其配偶蔡鹤皋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蔡鹤皋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费：【

●●●

】万元

保荐费：【

●●●

】万元

审计、评估费用：【

●●●

】万元

律师费用：【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ＡＲＢＩＮ ＢＯＳＨＩ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法人代表：邓喜军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址：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街

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５００７８

电话号码：

０４５１－８４３６７０２１

传真号码：

０４５１－８４３６７０２２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ｈｉ．ｃｎ

电子信箱：

ｉｒ＠ｂｏｓｈｉ．ｃｎ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公司由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７７

号），以博实有限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审计后净资产

３７１

，

９４８

，

７７９．４４

元为基数， 各发起人以其享有的权益按照

１．０３３１９１

：

１

的折股比例折为股份公司的总股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股（余额

１１

，

９４８

，

７７９．４４

元全部计入资

本公积）。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公司在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登记注册成立， 注册号为

２３０１９９１００００７４４１

，注册资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邓喜军。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发行人设立时共有二十七名发起人股东， 分别为哈工大投资及邓喜军等

２６

名自然人股

东。根据二十七名发起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签署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及邓喜军等二十六名自然人关于设立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各

发起人以其在博实有限（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享有的所有者权益出资设立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成立时主要从事石化化工后处理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相关

的服务，其拥有的主要资产包括土地、厂房、办公楼、生产设备、运输设备、应收账款、存货及货

币资金等与生产相关的经营性资产。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１

、发行人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公司发行前总股本为

３６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

４

，

１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

本为

４０

，

１００

万股。

２

、发行人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第一大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控制发行人的邓喜

军、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谭建勋和李振忠六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刘滨、成芳、龚海涛等公司其他二十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作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邓喜军、张玉春、王春钢、陈博、初铭志、

于传福还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蔡鹤皋之妻，股东王永洁还承诺：在其配偶蔡鹤皋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蔡鹤皋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二）发行人的发起人、主要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１

、发起人持股数量及比例

发行人设立时，二十七名发起人的持股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１

哈尔滨工业大学

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０％

２

邓喜军

４５

，

４８５

，

４８９ １２．６４％

３

张玉春

３９

，

７３９

，

５５２ １１．０４％

４

王永洁

３９

，

４８１

，

１８８ １０．９７％

５

王春钢

３４

，

５２７

，

０７７ ９．５９％

６

谭建勋

１６

，

２９５

，

８７６ ４．５３％

７

李振忠

１１

，

８４４

，

３６０ ３．２９％

８

刘 滨

７

，

８９６

，

２４０ ２．１９％

９

成 芳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１０

龚海涛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１１

马福君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１２

张志伟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１３

郭海峰

５

，

２６４

，

１５３ １．４６％

１４

陈 博

４

，

６９５

，

６５５ １．３０％

１５

钟奉金

３

，

９４８

，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６

张希斌

３

，

９４８

，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７

白建和

２

，

６３２

，

０７６ ０．７３％

１８

初铭志

２

，

６３２

，

０７６ ０．７３％

１９

谷万新

２

，

６３２

，

０７６ ０．７３％

２０

聂桂芳

２

，

６３２

，

０７６ ０．７３％

２１

王立新

２

，

６３２

，

０７６ ０．７３％

２２

吴维龙

２

，

６３２

，

０７６ ０．７３％

２３

王晓徐

２

，

６３２

，

０７６ ０．７３％

２４

于传福

２

，

６３２

，

０７６ ０．７３％

２５

张景海

１

，

７５４

，

７２１ ０．４９％

２６

王 海

１

，

３１６

，

０４４ ０．３７％

２７

王春生

８９０

，

１４１ ０．２５％

合 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哈尔滨工业大学

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０％

２

邓喜军

４５

，

４８５

，

４８９ １２．６４％

３

张玉春

３９

，

７３９

，

５５２ １１．０４％

４

王永洁

３９

，

４８１

，

１８８ １０．９７％

５

王春钢

３４

，

５２７

，

０７７ ９．５９％

６

谭建勋

１６

，

２９５

，

８７６ ４．５３％

７

李振忠

１１

，

８４４

，

３６０ ３．２９％

８

刘 滨

７

，

８９６

，

２４０ ２．１９％

９

成 芳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９

龚海涛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９

马福君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９

张志伟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合计

３１７

，

１２６

，

４３８ ８８．０９％

３

、公司前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在本公司

任职情况

１

邓喜军

４５

，

４８５

，

４８９ １２．６４％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

张玉春

３９

，

７３９

，

５５２ １１．０４％

副总经理

３

王永洁

３９

，

４８１

，

１８８ １０．９７％

无任职

４

王春钢

３４

，

５２７

，

０７７ ９．５９％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５

谭建勋

１６

，

２９５

，

８７６ ４．５３％

副总工程师

６

李振忠

１１

，

８４４

，

３６０ ３．２９％

无任职

７

刘 滨

７

，

８９６

，

２４０ ２．１９％

员工

８

成 芳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员工

８

龚海涛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员工

８

马福君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员工

８

张志伟

５

，

２６４

，

１６４ １．４６％

无任职

合计

２１６

，

３２６

，

４３８ ６０．０９％ －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现有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是石化化工后处理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相关的服

务。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证监信息字［

２００１

］

１

号），公司所处行业为制造业分类里的

石化及其他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Ｃ７３１０

）。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在该领域各个层面专心投入，本着技术领先、产品精细、服务周到、

企业做强、产业做大的发展思路，经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先后研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水平的粉粒料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和合成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多

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在合成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及

ＦＦＳ

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方面，公司

目前是国际上少数几家能够从头到尾独立完成自主研发、成套生产和配套服务的企业之一。

公司是中国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研制单位，是中国石化物资装备供应主渠道设备资源市

场成员、中国石油一级供应网络成员企业。公司产品涵盖了单机产品、单元系统产品到成套设

备的整个产品层次，能够满足客户多层次、全方位的需求。系列产品已成功并广泛应用于中国

石化、中国石油、中化集团、中国海油、中国大唐、神华集团、中盐公司、中粮集团等全国大型企

业集团，产品覆盖国内除西藏及港、澳、台之外的所有省区，还成功出口到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泰国等国家。

（二）主要产品

公司以雄厚的技术实力为依托， 为客户提供石化化工后处理成套设备的专业化解决方

案。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下列两大类：

（

１

）粉粒料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主要适用于合成树脂（聚乙烯、聚丙烯、

ＡＢＳ

树脂、聚

氯乙烯、聚苯乙烯等）、化肥（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等）、精制盐（工业用盐、食用盐等）、碱

（纯碱、烧碱等）等粉粒状物料的成品包装码垛生产过程；

（

２

）合成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主要适用于丁苯、顺丁、丁腈等合成橡胶凝聚工艺之后的

洗胶、脱水、破碎、干燥等产品精制工艺过程，以及产成品的称重、压块、包装、码垛或装箱等生

产过程。

公司的主要产品技术成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处于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

设备类别 主要产品 应用行业

粉粒料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

备

预制开口袋全自动包装成套设备

ＦＦＳ

全自动包装成套设备

全自动码垛成套设备

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

石油化工、化肥、盐化工、煤化工、

食品、钢铁环保、精细化工等

合成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

丁苯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

顺丁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

丁腈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

其他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

石油化工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直接供货客户的经营方式。公司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产品差异

化设计、标准零部件采购、加工、组装及调试，经检验合格的产品直接发运给预订客户，并根据

客户需求为其提供相应服务。

１

、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公开投标和竞标的方式获得产品订单。 市场营销部收集产品需求信息，与

潜在客户进行初步技术交流， 然后组织公司相关部门进行技术合同评审和商务合同评审：技

术部门（技术研发部、机械技术部和电控技术部）评价技术实现能力；采购供应部评价货期、生

产成本、加工工艺的可行性；市场营销部确定项目的合规性；财务部负责成本和收款条款审

核。经评审确认公司具备相关资源和能力后，向潜在客户提交投标文件，中标后与客户签订销

售合同，形成客户关系。

２

、服务模式

（

１

）热线服务

以服务热线应答为发起，根据来电接听记录内容，分别启动技术支持、业务协调、任务分

派和问题反馈等响应程序；以完成服务任务为终止，定期进行电话回访，验证服务质量和服务

效果。

（

２

）备件服务

根据客户的备件需求，确定备件的型号、规格、数量，签订备件供应合同，按合同规定的要

求为客户提供备件。

（

３

）保运服务

根据保运需求，与客户商定保运范围、保运周期、保运职责及保运服务费用标准，签订保

运服务合同。按合同规定投入人力、物力实施保运服务，接受客户的工作考核。保运服务还可

进一步延伸为生产服务，即同时承担客户后处理成套设备的运行操作等生产任务。

（

４

）检修改造服务

根据检维修计划或改造需求，与客户商定检维修改造范围和时间、检维修改造用零部件的规

格数量、检维修改造方案及费用价格，签订检维修改造项目合同。按合同规定提供所需零部

件，投入人力、物力，实施检维修改造服务。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本公司所从事的石化化工后处理成套设备领域属于自动化设备行业中的专用设备制造

业，涉及的工艺过程流程长、设备自动化程度高，是壁垒较高的行业。进入该行业的企业不多，

产品销售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１

、粉粒料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领域

在预制开口袋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方面，目前，国内外能够提供产品研发生产的企

业较多，公司的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来自国内。但国内竞争对手多数规模较小，有的技术实力不

强，只能生产单机产品或单元系统产品；有的产品质量不高，缺乏客户满意度等诸多不足。与

之相比，公司在整体综合实力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在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

ＦＦＳ

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方面， 目前国内只有本公司能够自

主完成研发、生产和应用，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于德国的几家公司。这几家公司比较专注于

单元系统设备的研发和应用，产品成熟、技术先进。本公司与这几家公司相比，同类产品的技

术水平基本相当，但在产品价格、大系统成套以及全方位服务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２

、合成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领域

在合成橡胶后处理成套设备方面，目前国内另有两家公司进行研发和应用，在局部市场

与本公司展开竞争，但其规模较小，市场占有率低，与本公司相比，其整体综合实力尚有较大

差距。在国外，美国、瑞士的几家公司具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专业从事单元系统设备

的研发和应用，产品成熟、技术先进。本公司与这几家公司相比，同类产品的技术水平基本相

当，但在产品价格、大系统成套以及全方位服务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自有房产和土地使用权

１

、房产权

截止到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屋所有权证号 位置 抵押情况

１

办公

６

，

４９６．０９

哈房权证高字第

２０１０３６４２

号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街

９

号

３

栋

无

２

工业

５

，

２１０．９６

哈房权证高字第

２０１０３６８０

号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街

９

号

１

栋

无

３

工业

８５５．６２

哈房权证高字第

２０１０３６４３

号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街

９

号

２

栋

无

４

办公

１７２．２１

京房权证朝字第

９５７５２８

号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１０８

号千鹤

家园

２

号楼

２３

层

２３０７

无

５

办公

１４７．８７

兰房权证 （西固区） 字第

２０５８４１

号

兰州市西固区西固城街道玉门街

５８５

号第

２

单元

０５

层

５０１

室

无

６

办公

１９１．４４

粤 房 地 权 证 茂 字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６４２３

号

茂名市迎宾三路荔红直一巷

１３

号

２０１

、

２０２

房

无

７

办公

１８６．３８

淄博市房权证临淄区字第

０７－１０３６３２４

号

淄博市临淄区齐都花园甲

９

号楼

３

单

元

１２

层东户

无

８

工业

１３

，

４５８．８７

哈房权证高字第

２０１１０９４８

号

道里区（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

区东湖街

９

号

无

９

工业

１１

，

１９８．０７

哈房权证高字第

２０１１０９５３

号

道里区（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

区东湖街

９

号

无

１０

工业

２

，

２６１．３９

哈房权证高字第

２０１１０９４９

号

道里区（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

区东湖街

９

号

无

上述房屋建筑物均为公司自建或购买，公司对其拥有完全所有权。

２

、土地使用权

公司目前共拥有

５

宗面积合计

１１７

，

０５４．６０

平方米土地，均以出让方式取得，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证书编号 土地用途

面积

（平方米）

账面价值（万

元）

位置 有效期末

１

哈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１４５

号

工业用地

４２

，

９００．００ ８４７．８６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

区太行路东湖街

２０５２－１０－２７

２

哈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００５２３１

号

工业用地

５

，

８７９．８０ １２２．７１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

区天平路东侧

２０５６－１２－２８

３

哈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００５２３２

号

工业用地

１９

，

１９２．００ ４００．５３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

区洪湖街太行路西南

２０５６－１２－２８

４

哈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１４６

号

工业用地

１１

，

０７８．９０ １５０．８９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

区天平路东湖街东北

２０５６－１２－２８

５

哈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００５２５７

号

工业用地

３８

，

００３．９０ ２

，

２７５．５８

迎宾路集中区滇池路以南、

天平路以东

２０６１－０５－２７

（二）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共拥有注册商标

９

项。

（三）专利

公司处于保护阶段的国家授权专利

４２

项，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期

专利期

限

专利类

型

１

电子定量秤对开式给料门

ＺＬ ２００３１０１０７７２５．２ ２００５．１２．１４ ２０

年

发明

２

锥孔式气浮托盘

ＺＬ ２００３１０１０７７２４．８ ２００６．０９．２７ ２０

年

３

料袋热封口快速冷却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４１００４３８７６．０ ２００８．０２．０６ ２０

年

４

袋成型自动包装机

ＺＬ ２００４１００４３８７５．６ ２００８．１２．１７ ２０

年

５

侧置式振动颠实器

ＺＬ ２００９１００７１３８２．６ 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２０

年

６

合成橡胶挤压脱水机调压体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００１９．５ 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２０

年

７

回转式半自动包装机

ＺＬ ２００９１００７１３８３．０ 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２０

年

８

块状石蜡的自动包装工艺方法

ＺＬ ２００９１００７２４１４．４ ２０１０．０９．２９ ２０

年

９

托叉平移式码垛机械手

ＺＬ ２００８１０１３６９７２．８ ２０１１．０１．１２ ２０

年

１０

收放及拉伸管形膜的机构

ＺＬ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７４２１．７ ２０１１．０９．０７ ２０

年

１１

自动更换

Ｍ

形筒形膜卷的方法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３９９６１．Ｘ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２０

年

１２

适用于

Ｍ

形包装袋的无尘粉料装袋机构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７０３７８．５ ２０１１．１２．１４ ２０

年

１３

压块机

ＺＬ ０３２１１２７５．０ ２００４．０２．１１ １０

年

实用新

型

１４

合成橡胶压块机液压装置

ＺＬ ０３２１１２７７．７ ２００４．０２．１１ １０

年

１５

袋成型自动包装机伺服驱动工位转换机构

Ｚ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１６０３．６ ２００４．１２．１５ １０

年

１６

袋成型自动包装机制袋底封机构

Ｚ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１６０１．７ ２００５．０３．２３ １０

年

１７

袋成型自动包装机料袋角封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１６０２．１ ２００５．０３．２３ １０

年

１８

四联杆式抓袋机构

Ｚ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９１０７．２ ２００５．０８．０３ １０

年

１９

热熔胶带热压式封口机

Ｚ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９１０６．８ ２００５．０８．０３ １０

年

２０

伺服电机上转位机构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９１０８．７ ２００６．０１．１１ １０

年

２１

码垛机器人

Ｚ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２０９８０．８ ２００６．０８．０９ １０

年

２２

升降式料门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６８４１．４ ２００８．０５．０７ １０

年

２３

输送脱水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６８４２．９ ２００８．０５．２８ １０

年

２４

摆动式装袋机构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７３６５．８ ２００８．０６．２５ １０

年

２５

双层链式自动供袋机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９０３６．１ ２００８．１０．２２ １０

年

２６

四连杆式装袋料门机构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９８０２．４ ２００９．０４．０１ １０

年

２７

开合式料袋夹持输送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０５０８．５ ２００９．０８．１９ １０

年

２８

用于回转式包装机的料袋限位机构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９９０８６．２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１０

年

２９

具有自锁及自动脱钩功能的挂钩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０２３６．７ ２０１０．０５．１２ １０

年

３０

可摆动式挂袋机构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０２３５．２ ２０１０．０５．１２ １０

年

３１

气囊升降式振动颠实机构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０２３４．８ ２０１０．０５．１２ １０

年

３２

四连杆式开袋机构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０４７８．６ ２０１０．０５．１２ １０

年

３３

球面支撑式电磁纠偏辊

Ｚ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０２５６．２ 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１０

年

３４

密闭式粉料自动装袋装置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１６４２６．８ ２０１１．０４．１３ １０

年

３５

电子凸轮式双摆臂机构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３３３１．６ ２０１１．１１．０２ １０

年

３６

双面同步带传动的薄膜输送机构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８１１１５．７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１０

年

３７

含气粉料包装过程中的振动排气装置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３１７６３９．４ ２０１２．０５．２３ １０

年

３８

满料袋上位水平移送机构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４７８１７６．Ｘ ２０１２．０７．１１ １０

年

３９

一种适用于六边形夹袋机构的套袋装置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４６８３６９．７ ２０１２．０７．１１ １０

年

４０

高位码垛机安全护栏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１３０２７６．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２ １０

年

外观设

计

４１

高位码垛机侧机架及平台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１３０２７５．８ ２００８．１１．１９ １０

年

４２

高位码垛机主机架

ＺＬ ２００７３０１３０２７４．３ ２００８．１２．０３ １０

年

博实橡塑处于保护阶段的国家授权专利

２

项，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期 专利期限 专利类型

１

薄膜热封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６９５５．９ ２００８．０６．１８ １０

年 实用新型

２

湿胶破碎机

Ｚ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７２３８．８ ２００８．０７．２３ １０

年 实用新型

（四）软件著作权

公司共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２８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证书编号

（软著登字）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

开发完成日期

１

全自动高架码垛机

ＰＬＣ

程序

０８１４５９ ２００７ＳＲ１５４６４ ２００３．０７．３１

２

横进式预制开口袋自动包装机控制软件

０２５０３６４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２０９１ ２００９．０１．１４

３

拉伸套膜包装机控制软件

０２５０３６７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２０９４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４ ＦＦＳ

型自动包装机控制软件

０２５０３６８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２０９５ ２００９．０４．２３

５

合成橡胶脱水机控制软件

０２５０３６９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２０９６ ２０１０．０９．０６

６

橡胶块薄膜包装机控制软件

０２５０３７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２０９７ ２００８．０１．１０

７

合成橡胶压块成型机控制软件

０２５０４８１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２２０８ ２０１０．０６．１２

８

橡胶块自动装袋机控制软件

０２５１４３１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３１５８ ２００９．０６．１１

９

设备监控

ＯＰＣ

服务器软件

０２５１４３９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３１６６ ２００７．０５．１３

１０

摆臂式预制开口袋自动包装机控制软件

０２５１４４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３１６７ ２０１０．１０．２７

１１

码垛机器人控制软件

０２５１４４５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３１７２ ２０１０．０８．０３

１２

称重控制仪表控制软件

０２５１４４６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３１７３ ２００８．０９．１０

１３

合成橡胶干燥设备控制软件

０２５１４４７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３１７４ ２０１０．０９．０１

１４

低位码垛机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８８１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０７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

１５

自动装箱机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８８４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１０ ２００９．０７．０５

１６

取样器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０２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２８ ２００８．０５．１０

１７

投卡器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０４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３０ ２０１０．０２．０２

１８

板蜡包装机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０６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３２ ２０１０．０６．０５

１９

移动平台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０９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３５ ２００７．０３．２９

２０

机器人码垛

／

装箱机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１２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３８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

２１

输送检测设备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１３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３９ ２０１０．０８．１２

２２

剪式升降码垛机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１６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４２ ２０１０．１１．１８

２３

升降输送设备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１８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４４ ２０１０．０３．１１

２４

大袋包装机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２０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４６ ２００９．０９．１２

２５

半自动包装机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２２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４８ ２００９．０９．２０

２６

电子定量秤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２５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５１ ２００７．１１．３０

２７

封口机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２７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５３ ２００６．１１．１１

２８

阀口袋包装机控制软件

０３１３９２９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０２５５ ２００９．０５．０８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不存在与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关联方经常性关联交易如下：

交易

时间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劳务派遣总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金额比例（

％

）

劳务派遣管理

费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

金额比例（

％

）

２０１０

年 志伟物流 劳务派遣 市场价

４２５．３９ ５７．４５ ７．３０ ３０．８０

２０１１

年 志伟物流 劳务派遣 市场价

９３９．６４ ６１．３７ １３．４１ ４４．６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志伟物流 劳务派遣 市场价

５５６．００ ５４．３７ ７．５５ ３８．８５

注：劳务派遣总额包括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和五险一金以及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

的管理费。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如下：

（下转

A12

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2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